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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今日（四月十三日）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

特別會議的開場發言： 

  

主席、各位議員： 

  

  在「一國兩制」下，香港作為國家唯一的普通法管轄區，擁有無可比擬的獨特

優勢。為全力配合落實預算案（《財政預算案》）內容，並主動對接國家「十五五」

規劃，律政司將透過多個重點項目，進一步完善香港國際化、高水平、信譽好的法

律服務體系及相關配套，為國家發展以及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建設發揮更積極的作

用。 

  

  在二○二六至二七年度，律政司的總預算開支大約為 25 億 3,910 萬元，較上

年度，即二○二五至二六年度的修訂預算開支增加約 20.4%，但與上年度的原來預

算比較，只是稍為增加約 1.2%。當中二○二六至二七年度訴訟費用及外判開支的

預算較上年度的修訂預算增加約 3 億 3,510 萬元，佔整體的預算增加約八成。相關

預算是根據我們正在處理的案件及將會或可能出現的新案件而釐訂，而最終的實際

開支，將視乎有關案件日後的發展和結果，以及一些未能預期會出現的案件產生的

支出而定，因此並非律政司所能完全控制。 

  

  從本年度開支預算的提問中見到，委員特別關注我們在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

務、涉外法治人才培訓，以及支援內地企業出海三方面的工作。我希望就這幾方面

作簡單介紹。  

  

（一）深化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 

  

  國際調解院在港成立，進一步深化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

位。調解院作為獨立政府間國際組織，特區政府不會直接參與其運作及未來計劃。

雖然如此，律政司會全力支持和配合調解院的推廣工作，例如在律政司旗艦活動調

解周期間舉辦全球調解峰會，並鼓勵企業積極考慮在其國際合同內加入調解院的爭

議解決示範條款，以強化涉外法治保障。律政司亦會加強各項國際法律交流合作，

深化香港作為「調解之都」的地位。 

  



（二）建立香港國際法律樞紐 

  

  律政司正籌備在調解院總部旁興建香港國際法律事務大樓，打造國際法律樞紐

的新地標，相關工程前期工作將於年內開展。大樓將匯聚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

院總部、多個國際及本地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機構、國際法律會議場地、法律研究

和仲裁、調解設施等，既能促進調解院與多個法律組織之間的協同效應，亦能深化

香港本地、內地及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律交流合作，充分發揮香港作為國際法律樞

紐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和重要性。 

  

（三）打造國際高端法律人才集聚高地 

  

  律政司積極打造香港成為國際高端法律人才集聚高地。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

學院自二○二四年十一月啓動成立，已與超過 20 個國際組織、國家部委及本地專

業團體合作，在香港及海內外為 2 000 多名本地、內地及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地區人

士舉辦超過 20 個能力建設項目，當中有專為海外，包括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國家業

界而設的、分別針對內地及本地業界的，以及同時涵蓋海外、內地及本地業界的項

目。未來，學院將繼續舉辦更多能力建設項目，促進國際法律人才交流，在國家涉

外法治建設中貢獻力量。 

  

（四）加強推動本地調解及仲裁服務 

  

  在推動本地爭議解決服務發展方面，政府將強化規範香港調解專業的認證和紀

律制度，並在年內推進立法工作，完善業界專業標準。同時，律政司已推出體育爭

議解決先導計劃，為體育界提供高效、便捷的途徑解決體育糾紛，推動發展本港成

為國際體育爭議解決中心。 

  

（五）加強專業協作、幫助內地企業走出去 

  

  為了充分利用香港國際化專業服務優勢協助企業「走出去」，律政司去年已正

式啓動香港專業服務出海平台，並在今年初成立出海專業服務專家委員會，統籌跨

專業服務團隊支持內地企業以香港作為首選平台出海。接下來，律政司將會編制並

發布支援出海專業服務提供者名冊，便利企業根據所需，對接最適合的專業服務提

供者。 

  

  展望將來，我們會繼續全方位落實律政司各項政策措施，強化法治社會並發揮



普通法制度內聯外通的力量，積極對接國家「十五五」規劃，助力國家法治建設以

及高質量發展。 

  

  主席，我的簡介到此，歡迎各位議員提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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